
正大（湛江）猪产业有限公司正大（湛江）遂溪河头镇种

猪 2 场项目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公示

根据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

的通知》（发改投资〔2012〕2492 号）、《广东省发展改革委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

估暂行办法》（粤发改重点〔2012〕1095 号）、《湛江市发展和改革局重大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管理办法》（湛发改重点〔2019〕489 号）的有关规定，

我公司负责对正大（湛江）猪产业有限公司正大（湛江）遂溪河头镇种猪 2场项目项目

社会稳定进行风险评估，现将评估信息情况进行公示，征询公众对该项目的意见。

一、项目概况

1、建设项目内容及规模

项目名称：正大（湛江）遂溪河头镇种猪 2场项目项目

项目地点：湛江市遂溪县河头镇虎溪村塘墩大潭岭

建设单位：正大（湛江）猪产业有限公司

本项目占地面积 68782.14m
2
，申请备案用地面积为 33333m

2
，建筑面积 28000m

2
，辅

助设施用地面积为 1573m
2
，具体用途为建设 6000 头种猪场，规划建设猪舍、附属配套

设施。购置相关的养殖设备，项目建成后，设计年出栏猪仔 162000 头。

2、项目建设地址

项目地址位于湛江市遂溪县河头镇虎溪村塘墩大潭岭

图 1项目建设地址示意图



二、分析初步确定的主要社会稳定风险因素及防范化解措施

《分析报告》编制单位对项目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提出相应的防范化解措

施如下：

表 1项目主要风险防范、化解措施汇总表

序

号

风险

发生

阶段

风险

因素
主要防范、化解措施

实施时间

和要求
责任主体 协助单位

1 决策

阶段

立项审批

程序

①项目单位应认真做好项目备案所

需的环境影响评估、节能评估等专

项报告，并取得自然资源、环保等

部门出具的本项目的批复或意见，

从而确保本项目建设的合法性。

②按要求更新及补充相关批复文件

项目核准

前

项目单位

审批部门

专题报告编

制单位等

2 准备

阶段

技术经济

风险

①项目业主尽快落实工程建设的细

化方案，优化项目选址、建设方

案，使其更科学、合理。

②落实本项目建设的资金筹措及资

金来源方案，确保按项目建设的进

度和相关约定及时支付各类工程款

项，并对支付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

必要的监督。

开工前和

施工期
项目单位

项目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金融机构等

3
实施

阶段

生态环境

风险

①遵循本项目施工设计规范和标

准，优化项目的建筑、设备布置，

将噪声源、施工气体粉尘污染源等

敏感源布置在远离项目周边居民点

的位置，同时施工中产生的一系列

废弃物做好回收等善后工作，避免

二次污染的发生。

②环评工作应尽快确认卫生防护距

离，尽快开展公众参与，及时听取

居民对项目环境的意见和建议。在

设计、施工、运营阶段均要严格落

实环评报告及批复意见提出的生态

环境保护措施。

施工期 项目单位

环评编制单

位、设计单

位、施工单

位、环保遂

溪分局等

4 实施

阶段

项目施工

管理风险

①加强招投标管理，禁止违法、违

规分包，并明确施工总包和分包单

位的工作内容和权责，确保不因工

程分包引发社会稳定风险事件。

②工程开工前检查是否建立质保、

安保体系，是否符合要求；审核施

工单位的资质、业绩及质保、安保

体系，主要管理人员及特殊上岗人

员资质；审核设备检查证明及其它

质保资料，现场检查设备组装及运

行情况；审核材料的质保资料，现

场检查材料外观质量，并见证取

样；审核施工方案是否完整、正

确、合理、可行，审批手续是否完

整。

③施工过程中应对机械维修和故障

施工期
项目单位

施工单位

招标代理机

构、遂溪县

维稳办、遂

溪县交通

局、遂溪县

公安局、遂

溪县住建

局、环保遂

溪分局、遂

溪县应急管

理局、遂溪

县卫生局等



序

号

风险

发生

阶段

风险

因素
主要防范、化解措施

实施时间

和要求
责任主体 协助单位

排除有专门应急措施，防范因施工

可能引发的环境污染、停水、停

电、停气、火灾、爆炸、卫生健康

与职业安全等突发情况的发生，制

定应急预案。

④制定安全规范的施工章程，保障

安全文明施工，降低对周边群体的

影响。

⑤积极保障施工人员的生活、生产

安全及利益，协调群众与施工人员

的关系，避免社会不和谐因素的发

生。

⑥发生施工事故时，应第一时间保

障群众及施工人员安全，预防重大

事故出现，积极加强与当地维稳、

公安等政府机构、医疗、消防、防

灾等单位的沟通，确保事故不会对

人民生命及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⑦施工单位加强土方及其他运输车

辆管理，避免交通阻塞、避免出入

发生交通意外，应多做提醒设施；

防止运输过程中土方、材料撒落，

又未及时清理，造成周边环境污染

及路状质量下降。

⑧严格执行及落实项目环评、安

评、水保及地质灾害等相关专项报

告及批复意见提出的措施。

⑨文明施工，严禁在非施工时间进

行施工，影响周边居民群众的生活

和休息。施工临时用地要提前与土

地所属人进行沟通，使用完毕后要

做好恢复工作。在施工过程中要避

免对道路、管线等基础设施和生活

设施的破坏。

⑩农民工工资要准时发放，同时上

交必要的工程保证金至相关部门，

作为工资拖欠时的发放金。

5 实施

阶段

社会稳定

风险管理

体系不完

善风险

①项目业主应与当地政府、乡镇等

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就项目的建

设进行充分的沟通，最大限度争取

当地政府、乡镇、居民的支持，为

项目的建设打下良好的群众基础。

②建立项目自身的社会稳定风险管

理体系，同时与政府部门的社会稳

定风险管理体系进行有效对接，形

成社会稳定风险管理联合行动机

制，明确工作内容和任务，落实到

人，实现责任人负责制。

③制定社会稳定风险的应急预案和

施工期和

运营期

项目单位

维稳部门

镇政府、遂

溪县公安部

门、遂溪县

住建局、遂

溪县维稳

办、遂溪县

信访局等



序

号

风险

发生

阶段

风险

因素
主要防范、化解措施

实施时间

和要求
责任主体 协助单位

相应的紧急处置预案，提高应对突

发事件的处理能力和处理效果。

6 实施

阶段

经济社会

风险

①当地政府应针对本项目运营期间

生产活动频繁及外来人员增多的情

况，在公共服务、公共资源方面做

好充分准备，避免让项目的运营导

致周边居民生活成本提高。

②业主须加强施工及运营期的流动

人口管理，减少治安事件发生。

建设期和

运营期

项目单

位、人社

局、公安

局

遂溪县交通

局、

河头镇育政

府、施工单

位等

7 运营

阶段

生态环境

风险

①项目业主应严格落实环评报告及

批复意见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

施，确保项目运营期间产生的污染

物排放符合环保相关规定要求。

②项目单位应设立比较完善的道路

安全管理体系，制定科学的工作标

准、管理标准及规章制度，设立环

境保护机构和专职的环保管理人

员，全面负责项目的环保管理工

作。

运营期 项目单位

遂溪县维稳

办、环保遂

溪分局等

8 运营

阶段

生产安全

事故风险

①项目建设单位应与当地有关部门

配合，加强对村民和员工的法制教

育；充分尊重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

习惯、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加强

与项目周边村庄的沟通和交流，倾

听意见和建议，及时给予反馈，

并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提供方便和支

持，化解群众不满情绪，引导有异

议的群众采取合理合法的方式反映

问题；严格按法律和制度办事，及

时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购买社会

保险和工伤保险，及时兑现工人工

资；建立与村庄、街道办以及重点

企事业单位的联系制度，有利于把

握最新的基层信息和动向。依法建

立健全治安保卫机构，配置专职治

安保卫人员；进行重要部位分级管

理；加强企业内部治安保卫管理，

严格实施出入管理措施；对企业重

要部位安装摄像头。

②企业与周边企业村庄建立应急响

应联动机制，充分整合各种应急资

源，综合协调、分工协作，实现预

案联动、信息联动、队伍联动、物

资联动，切实提高应对突发公共事

件的能力。要按照预防为主，预防

与应对相结合的原则，实行统一领

导、综合协调、分工明确、互联互

通的应急管理体系。

运营期 项目单位

遂溪县维稳

办、遂溪县

公安局、遂

溪县应急管

理局、遂溪

县宣传部、

河头镇育政

府等



序

号

风险

发生

阶段

风险

因素
主要防范、化解措施

实施时间

和要求
责任主体 协助单位

9 各阶

段

其他不可

预见风险

相关单位在日常工作中，除与当地

居民多沟通交流外，还应注重与政

府有关部门沟通交流和互通情况，

及时分析和预测可能出现的不确定

问题，采取预防或防范措施，注重

及时观察和发现细微矛盾的出现，

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加以解决，预防

矛盾的积累和集中爆发。同时在政

府的指导下，根据有关规定和要

求，组建专门机构，并配备相应人

员，处理相关事务，加强项目施工

及运营区的定期监管工作，深入听

取群众意见，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化解相关风险。

项目生命

周期内
相关单位 相关单位等

三、风险等级

本项目通过风险定性定量分析结果，正大（湛江）猪产业有限公司正大（湛江）遂

溪河头镇种猪 2场项目项目的初始风险等级为“低风险”采取措施后，项目社会稳定风

险发生概率和影响程度有所降低，单项目因素风险程度降低，项目综合整体风险指数计

算结果为 0.1735＜0.360，为社会稳定低风险项目。

四、征求意见的范围及内容

1、征求意见范围

公示范围主要包括项目周边村庄、单位、居民的利益相关者，以及其他受项目影响

的个人和受项目影响区域的单位组织。

2、征求意见内容

（1）对本项目有何诉求以相关要求；

（2）建项目还有哪些主要社会稳定风险因素；

（3）其他合理可行的防范社会稳定风险的措施和建议。

五、公众参与形式及截止时间

公众可以通过书面意见、电子邮件、电话（工作日：上午 8:30－11:30,下午 14：30

－17：30）等方式提出与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有关的意见和建议，本次公示期自公示之日



起 10天。

六、公示发布单位

建设单位：正大（湛江）猪产业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795-8215004

联系人：陈捷婷

评估单位：京延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潘工

联系电话：15655194647

邮箱：7142940@qq.com

建设单位：正大（湛江）猪产业有限公司

2021 年 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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